
2026.4.3 星期五
责编 薛敏 ｜ 美编 小婧 ｜ 校对 缪敏 天下 A07

解读1
“车电一体报废”将封堵不正规回收

废旧动力电池在专业人士眼中，
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城市矿山”。

北京绿源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总工程师谢文立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每回收1万吨三元电池，可
提取锂1200吨、钴800吨。这些资
源能有效缓解我国锂70%、钴98%
的进口依存度困境。而随着动力电
池回收的逐渐规范，回收体系的加
速建设，也将推动动力电池资源的
循环利用。

数字正在印证这一趋势。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
合利用量超过 40 万吨，同比增长
32.9%。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
池回收利用委员会产业研究部曾预
测，自2028年起，我国动力电池退役
量将超过400万吨，废旧电池回收利
用行业产值将超过2800亿元。

兴业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电池回
收政策在经历起步期和探索期后，
目前已进入完善期。相关政策紧
跟行业发展特点持续调整，可基本
匹配现阶段目标导向和发展需求。

在资源利用层面，胡嵩分析指
出，我国锂、钴、镍等关键金属元素
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主要依赖进
口。随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体系的逐步规范，以及回收金
属资源规模的稳步提升，未来有望
有效降低对境外资源的依赖，进一
步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所以这
不仅是一个行业的事，更涉及国家
战略资源供应链安全问题。”

办法的落地，看似是对一块块
废旧电池的围堵，实则是为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退役电池不再被视为废弃物，而被当
作“城市矿山”来开采；每一块电池从
出生到报废都被全程记录、有序流
转；“车电分离”的灰色回收产业链
条有望被斩断。 （新京报）

退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退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迈入2.0时代

新能源汽车回收报废必须“车电一体”
4月1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

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车电一体报废”成硬性红线，
并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体系迈入
“全渠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2.0时代。

办法落地首日，记者对动力电池回收市场探访发现，虽然灰色回收渠道尚未完全
消退，但正规回收服务网点已经开始按照新办法要求在执行了。

一块拆卸下来的废旧汽车动
力电池还能回收吗？4月1日，记
者在网上平台搜寻多家从事相关
回收业务的公司进行询问。

一家清运代扔物资回收公司
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目前仍然
可以上门回收废旧汽车电池，回收
人员到场后，根据电池的品牌、模
组类型以及重量来综合评估价格。

“不同品牌价格不一样。”该工
作人员介绍，“小品牌电池按照重
量算，3000元一吨；大品牌电池按
块来收，500元到 1000元都有。”
整个沟通过程中，对方没有询问车
辆是否已经报废、电池来源是否合
规，也未提及4月1日刚生效的办
法。

随后，记者致电另一家废旧物

资设备回收公司，对方同样回复
称，北京市范围内“随时可以上门
回收汽车电池”，具体价格无法在
电话中直接确定，需要发电池照片
在查看后才能报价，“每块从几百
元到几千元都有。”

而通过天眼查进行查询显示，
这两家回收公司的相关备案信息
均未找到。这表明部分无资质“小
作坊”仍在接单。

而这一症结将由新办法的“杀
手锏”来完结，即从源头上切断

“小作坊”的货源。
据了解，此前约有七成的退

役电池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失，导
致正规回收企业“无米下锅”，合
规产能闲置。本次办法最核心的
制度设计，恰恰指向了这个源头

——确立了“车电
一体报废”原则，
规定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在
回收新能源汽车
时，若发现动力
电池缺失，该车
辆应被认定为

“车辆缺失”。
北京社科院

副研究员王鹏
表示，这一规定
直击行业长期
存在的痛点。
过去，部分车主
或运营企业为追求更高收益，往往
在报废前私自拆卸动力电池，将其
转卖给“小作坊”式的非法拆解点。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公
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服务网点信息，北京市范围内共设
有156个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记者致电其中的北京北汽鹏
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在电话中就明确表示，门店只对

“还能正常驾驶的车辆”进行回
收。如果车辆已经将电池拆卸、无
法自主行驶，则不在回收范围之
内。“缺了电池的车，我们收不了。”
对方强调说。

这表明，在办法落地首日，正
规回收网点已经开始严格执行“车
电一体报废”的原则了。车主若想
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废旧汽车电池，
必须保证车辆整体处于可运行状
态，而非仅以电池形式单独交付。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资深专家
胡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

于2018年工信部的《新能源汽车
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
行规定》，新办法在监管层面具有
更强的约束力，并首次明确了处罚
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责任主体划
分上，“办法将动力电池企业和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同时纳入管理
范围，形成双责任主体架构，并对
二者的责任边界作了清晰界定
——分别‘兜底’未装车但流向市
场的电池的回收责任，以及装车
电池的回收责任，这将对行业规范
发展产生实质性推动作用。”胡嵩
表示。

他认为，办法的实施虽然在短
期内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但将
对“小散乱”企业形成系统性打击，
倒逼不合规企业加速退出市场，推
动资源向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龙

头企业集中，促进行业向可持续、
集约化方向发展。

作为头部车企，4月1日，广汽
集团对记者回应表示，办法是落实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规范行业秩
序的关键举措，广汽集团打造全产
业链布局：旗下能源生态板块投资
企业优湃能源牵头构建“矿产—材
料—电芯—回收—再生”闭环体
系，全面适配溯源平台要求，规范
回收流程与定价机制，实现动力电
池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可管控。

“新规落地是有利于行业规范
发展的好事。”胡先生是北京顺义
一家新能源汽车维修厂的负责人，
该维修厂也是动力电池回收网
点。他认为办法将大幅压缩“小作
坊”的生存空间，减少行业中的灰
色地带，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市场
规模的提升。

如果说“车电一体报废”是制
度上的堵漏，那么同步上线的全国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
台，则是技术上的根本保障。

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
源信息平台（简称“全国电池信息
平台”）已正式启动，该平台由中汽
中心提供技术支撑，将对动力电池
实施全生命周期监管，覆盖生产、
销售、维修、更换、拆解及综合利用
等环节，这相当于动力电池有了

“数字身份证”。
王鹏表示，这一机制解决了此

前“溯源断点”的难题。过去，电池
一旦脱离车辆，其流向便难以追
踪。如今，无论是更换、维修还是

最终报废，每一次流转都需在平台
记录在案。这不仅为政府部门提
供了精准监管的数据支撑，也便于
回收企业精准评估电池残值，提升
运营效率。办法的实施将重塑行
业竞争格局。随着溯源管控强化
和非法渠道受限，长期困扰正规回
收企业的“货源荒”有望得到缓解。

胡嵩认为，办法通过规范动力
电池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经营行
为，力求让流通链条最短化，使废
旧动力电池能快速、高效地进行综
合利用处置。同时，还进一步规范
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移交要求，明确
综合利用企业在安全、环保等方面
的“门槛”要求。

此外，为了消除企业和消费者
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新规不再采
用“梯次利用”概念，而是明确“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
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
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这并不意味着禁止梯次利
用，而是将安全放在首位。”胡嵩提
到，在以往电池梯次利用的实践过
程中，行业曾出现“再制造”“翻新”
等新术语试图绕过监管，对市场秩
序造成不利影响。办法释放了一个
明确的信号，即不论以任何方式生
产的电池产品都必须符合应用领域
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杜绝安全隐患。

解读2
新规下回收“正规军”开始行动

解读3
每块动力电池都要有“数字身份证”

解读4
“城市矿山”
背后是国家战略


